
退還就學貸款溢領金額流程圖

本部於每學期5月、12月中旬後函知，

開放「就學貸款彙報系統」溢貸檢核事宜

1. 學校依本部當學期函文之規定期限，至就學貸款彙報系統檢核符合學

雜費減免或弱勢助學計畫等補助之申貸學生，是否有溢貸情形

2. 加退選課、休退轉學等情形，仍至系統回報自行檢核（註2）

1. 學校依本部當學期函文之規定期限，退還溢貸金額至承貸銀行，

並副知本部，完成退款流程

2. 如學校於當學期規定期限前，已完成全數學生溢貸金額退還銀行事宜，

即無溢貸情形，無須副知本部

學校每月10日以前，

至就學貸款彙報系

統，彙報上月異動

情形。無異動仍請

至系統填列，並函

知承貸銀行（註2）

休、退、轉學等就學

狀況異動學生

1. 同時申請助學補助 (學雜費減免、弱勢

助學計畫、五專前三年免學費)及就學

貸款學生（註1）

2. 加、退選課學生

學校於銀行核撥貸款金額入學校前，

函知承貸銀行，調整加貸或減貸金額

註1：依「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第5條規定略以，辦理學雜費減免或已請領本部

助學金之學生，應就所定學雜各費減除學雜費減免或本部助學金後之差額申請就學貸款。

註2：學校彙報步驟請參函文附件「就學狀況異動名冊步驟」及「溢貸情形彙報步驟」。


